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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民政局 

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养老机构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区县民政局： 

当前，国内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的本土确诊病例时有出现，个

别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区，同时春节前后是养老机构老年人回家

过年、家属探视的高峰期，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为

确保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全国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

领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和省市有关会议要求，按照济指办发

〔2021〕9 号等文件规定，现就做好春节期间养老机构疫情防控

等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落细养老机构防控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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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领域全面转入应急状态，养老机构一律实行封闭管理。 

（一）严格人员出入管理 

1.严禁无关人员进出。养老机构不对外接待参观访问活动，

不在机构内组织慈善捐助和走访慰问活动。各级各类检查人员不

得进入老人生活区。 

2.规范亲友预约探视。实行“非必要不探视、非预约不接待”，

严格做好探视人员出入和流量控制。探视人员应持本人7日内有

效核酸检测证明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并按预约时间在探访接待

室探视，不允许进入生活区。有 30天内国外旅行史、疫情重点地

区（发生本地病例/无症状感染者的地区及疫情中、高风险区）旅

行史的人员，禁止入院探视。养老机构可通过视频聊天等方式提

供远程探视服务。 

3.加强工作人员管理。鼓励工作人员“非必要不返乡”，尽

量留在养老机构。 

对于返乡人员，养老机构要书面告知做到“六不”：不接触

《防控指南》中明确禁止进入养老机构的人员；不接触 30天内有

境外旅行史的人员；不串门；不聚众；不聚餐；不去人员密集场

所。从疫情重点地区返回的工作人员，提前 3天向社区、单位报

备，并按照全省最新重点人员管理政策落实管理要求。从低风险

地区返回的工作人员在院单间居住隔离14天，并经核酸检测无异

常后方可复工。 

对于在岗人员，养老机构要安排专人负责加强进出人员管理，

负责检查“健康码”、佩戴口罩、登记信息、手脚消毒和测体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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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。在岗人员要尽量减少不必要通勤，进入养老机构后应全

程佩戴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。 

（二）严格内部管理 

养老机构公共服务区域、老年人生活区保持卫生、通风，严

格落实每日消杀和两次测温等措施。 

4.落实进院物品消杀。养老机构食品等生活物资要从正规渠

道采购，并检查检验检疫情况，同时入院前做好外包装消毒，外

出采购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，避免出入人员集聚区域。重点抓好

冷链食品入库管理，确保100%消杀，肉类、水产等冷冻食品要充

分煮熟后食用。应安排专人接收家属送来的老年人生活必需品或

订购物品，消毒外包装后负责转交老年人。负责接收外来物品的

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和事后消毒，不得进入老年人生活区。 

5.做好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。养老机构工作人员、在院

老年人按照统一规定做好核酸检测，应协调属地医疗卫生机构上

门服务，减少与外界接触风险；按国家、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

作安排，有序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。 

6.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养老机构内设的医务室、护理站等医

疗机构，或者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是一址两院的，不得对外开展

服务。对内开展的诊疗服务，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院感控制，有

效防止院内交叉感染。医疗机构运营养老机构并毗邻设置的，要

严格做好医疗场所和养老场所物理隔离工作，做好工作人员分类

保障工作，不得内外交叉服务。 

（三）做好老年人服务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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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加强对机构内老年人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，动员老年

人尽量留在机构。对春节期间确需离开机构的老年人，老年人及

家属需书面承诺家里没有直系亲属是《防控指南》中明确禁止进

入养老机构的人员；若直系亲属自高中风险区域返回，按高中风

险区返回人员管理规定，完成隔离和健康管理。需承诺如有疫情

发生，应在家养护，并按照疫情形势发展情况根据养老机构通知

确定返院时间。离院需依申请办理离开手续并建立台账。 

8.严格办理离院手续。老年人离院前，应确定拟返院时间（如

遇疫情发生由养老机构视情况确定返院时间）。养老机构要书面

告知老年人及家属居家期间不接触《防控指南》中明确禁止进入

养老机构的人员，不接触30天内有境外旅行史的人员，不串门、

不聚众、不聚餐，不去人员密集场所，及时向养老机构反馈老年

人身体健康状况，以及返院时的隔离和核酸检测等各项具体防控

要求。 

9.充分做好老人返院、入院准备。养老机构要根据老年人返

院时间和新入院老人情况，保障足够的、安全的隔离场所等，分

批有序接收返院、入院。原则上暂缓接收中高风险区老年人，从

疫情重点地区返回的老年人，提前3天向社区、单位报备，并按

照全省最新重点人员管理政策落实管理要求。新入院和从低风险

地区返回的老年人在院隔离区居住14天，并经核酸检测无异常后

方可进入生活区。 

10.保障在院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。养老机构要合理调度、安

排并预留足够的工作人员，适量储备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所需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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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，保证满足服务需求。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，可分片

分区域有序组织小规模的文娱活动，增加节日气氛。要采取有效

措施保障老人与家人的联系沟通途径，尽量满足老年人心理和精

神需求。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加强老年人

心理状况观察，及时进行心理干预。 

二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和安全管理工作 

各级民政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克服厌

战情绪，严格落实行业主管责任，不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。 

11.加强组织保障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按照当地工作统一部

署，切实加强春节期间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的组织领导。

要指导养老机构做好防控物资、必需生活物资和老年人服务专用

物资储备工作，并及时帮助养老机构落实各项优惠扶持政策，协

调解决实际困难，确保养老机构安全和老年人生命健康。 

12.开展全面检查。养老机构要开展全面自查，对疫情防控和

安全生产要求和工作标准应知应会，真正落实到位。全市要在春

节前组织一次大检查，采取区县全面检查、市级随机抽查等方式，

检查养老机构落实《防控指南》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，督导

养老机构严格履行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 

13.完善应急预案。各区县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要完善应急预

案，提高疫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的针对性与可行性，各养老服

务机构要强化对全体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培训，组织培训演练。按

照《防控指南》《济南市2021 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

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等要求，我市行政区域一旦出现零星散发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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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病例，要立即按照民政部《零星散发区域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指南》落实防控要求，并实行封闭管理，停止老年人和工

作人员返家。可按当地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，从严采取防控措

施。如有突发情况，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。 

14.集中收住老年人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日间照料

中心和农村幸福院，参照养老机构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

要求。不收住老人的其他各类养老服务场所要尽量减少集聚性服

务活动，并做好人员出入管理、个人防护、测温消杀等工作。 

各养老服务机构要严格对照本通知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

生产等工作。各区县民政部门要强化措施，加强对薄弱环节、重

点机构的多轮检查。对不按通知精神落实的机构加强督促，限期

整改。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，责令限期关停整改，并妥善

做好在院老年人分流安置工作。 

 

 

 

济南市民政局 

2021 年 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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